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政策简介

（2023 年 7 月 5 日更新）

一、奖学金

（一）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1. 奖励金额：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3万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2万元。

2. 奖励对象：学习成绩优秀，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和社会实践表现突出，

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全脱产学习的全日制研究生，包括：

（1）非定向就业生；

（2）享受“双少生”“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政策且生源为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定向

就业研究生；

（3）提供相关证明不享受原单位工资福利待遇且档案到校的定向就业生。

（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1. 新生学业奖学金

（1）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设一等奖、二等奖两个等次，

相应等次奖励金额分别为 7000 元、5000 元。硕博连读博士生享受一等学业奖学

金，其他非定向博士生享受二等学业奖学金。

（2）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设一等奖、二等奖两个等次，

相应等次奖励金额分别为 5000 元、4000 元。依据考生类别和考生来源开展评定。

获得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称“推免生”）、“双

一流”高校全日制本科毕业第一志愿被我校录取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不含自考

入学、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等非全日制学习形式者）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其他



第一志愿被我校录取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享受二等学业奖学金，其他学生不享受

学业奖学金。

2. 二、三年级学业奖学金

（1）博士研究生：一等奖学金 10000元/人；二等奖学金 7000 元/人；三等

奖学金 5000 元/人。

（2）硕士研究生：一等奖学金 7000 元/人；二等奖学金 5000元/人；三等

奖学金 3000 元/人。

3.奖励对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含定向、非定向）。

（三）其他校设类奖学金

1. 卓越研究生奖学金

（1）奖励标准：博士 5名，奖金 12000 元/（学年•人）；硕士 15名，奖金

10000 元/（学年•人）。

（2）奖励对象：奖励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综合表现优秀，在学生

中能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的研究生。奖励在思想道德、学业成绩、学术科

技、专业比赛、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文艺体育等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研究生。

2. 学术之星奖学金

（1）奖励标准：博士 5名，奖金 8000 元/（学年•人）；硕士 12 名，奖金

6000 元/（学年•人）。

（2）奖励对象：奖励在学术科研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研究生，包括在自治

区级及以上级别学术竞赛中获奖、公开发表高质量论文或者获授权发明专利等。

3. 升学创业先锋奖学金



（1）奖励标准：升学奖学金根据实际申报人数确定名额，创业先锋奖学金 5

名，奖金均为 3000 元/（学年•人）。

（2）奖励对象：奖励被国内高校录取的我校应届普通全日制硕士毕业生；

奖励在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研究生，应具有勇于创

新、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创新创业取得阶段性成果。

4. 社会公益先锋奖学金

（1）奖励标准：根据实际参评人数确定名额，最多不超 10 名，奖金 3000

元/（学年•人）。

（2）奖励对象：奖励在社会实践、公益方面表现突出的研究生，包括积极

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并获得自治区及以上级别表彰。

5. 体艺先锋奖学金

（1）奖励标准：10名，奖金 3000 元/（学年•人）。

（2）奖励对象：奖励体育、艺术才华突出或充分带动身边同学热爱体育、

艺术并取得良好成效的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类体艺活动、赛事，并获自治区及

以上级别表彰。

二、助学金

（一）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1. 资助金额：博士研究生为 13000元/人/年，硕士研究生为 6000元/人/年。

2. 资助对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

入的除外）。

（二）其他校设类助学金



1. 出国（境）研学助学金：我校全日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全脱产研究生，

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各类型海外学习交流、社会实践且不在对方学习交流院校获

取学位的 3个月以下短期项目，原则上全额资助必要支出。

2. 少数民族学生助学金：我校全日制家庭经济困难少数民族研究生，比例

不超过全日制在校少数民族学生的 5%，每人资助 2000 元/学年。

3. 临时困难补助：用于帮助我校全日制研究生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突

发、临时、特殊、重大的经济困难，每学年至多可申请并获得一次特殊困难补助

金额 2000-10000 元。

4. 助教、助管、助研岗位津贴

学校、培养单位和导师为研究生设置“助教”、“助管”和“助研”岗位（统称为“三

助” 岗位），承担“三助”岗位工作的研究生，可以获得相应的岗位津贴。

说明：奖助学金具体实施参照国家、自治区及我校奖助学金评选管理办法执

行，以实际下发通知为准。

三、国家助学贷款

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新生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咨

询并办理，申请细则详见后附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指南》。








